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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与威海市新明书店诉前财产保全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8-14 11:50:43  

山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7）威法民三财保字第5号

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郊民巷27号。  

法定代表人王运声，总编辑。  

被申请人威海市新明书店，住所地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州街138－4号。  

法定代表人周宏伟，经理。  

本院2007年6月7日受理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与被申请人威海市新明书店诉前财产保全纠纷一案，申

请人要求查封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3万元或者其他相应数额的财产，并已提供担保。  

本院认为，申请人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一、二

款，第九十四条第一、二、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查封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3万元或者其他相应数额的财产（详见财产查封清单）。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诉前保全费656元，由被申请人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审 判 长 侯进荣 

代理审判员 乔 卉 

代理审判员 李军辉 

二○○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时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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